煌上煌酱卤博物馆藏品入藏标准和征集工作流程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藏品入藏标准
（一）古代文物藏品
1、反映中国古代民俗文化、酱卤文化、生态生活变迁和重大事件的重要物证，全国范围内的都可，以江西省内为主。
2、重要历史人物的文物、作品，以江西籍或旅居或为江西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古代历史人物为主。
3、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艺术品、工艺品。
4、反映古代社会民俗文化、酱卤技艺发展的重要物证，以推动酱卤文化发展变革的物证为主。
（二）近代当代文物藏品
1、反映中国酱卤技艺发展以及民俗文化的重大事件、人物和重要物证。
2、反映近现代酱卤文化、民族习俗、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物证。
（三）藏品类别
1、古代文物：铁器、铜器、锡器、金银器、陶瓷器、石器、骨角牙器、皮革、漆器、古家具、纺织品等。
2、近现代文物：珍稀地图、报刊、书籍等正式出版物类；照片、胶片、拷贝、录像带、录音带、光盘等音像制品类；珍稀货币、邮票类；重要代表证、出席证、证件印信、勋章、徽章、奖状、喜报、奖章、图章等证章类;国旗、军旗、奖旗、舰旗、队旗、锦旗、贺幛等旗帜类;绘画、书法、雕塑、工艺品等美术作品;具有重要价值的化石、标本以及家具等人工制品等。
二、征集途径
南昌市煌上煌酱卤博物馆博物馆征集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藏品管理条例》和《文物法规》等进行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 
1.从社会（包括民间藏家、艺术品市场上、国大师作品拍卖机构）购置； 
2.接受社会和单位的捐赠； 
3.依法交换或者依法转让； 
4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。
三、征集工作流程
为规范藏品征集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江西煌上煌酱卤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流程如下：            
1、藏品征集办公室每年制定征集计划，确定本馆的征集范围及类别，经办公会研究决定后，向主管部门申请征集经费；
2、获得征集信息后，由联系人负责及时将信息汇报藏品征集办公室；
3、经办公会讨论研究决定后，确为本馆所需者，由征集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，写清征集理由。
4、由馆方组织的专家组进行初审，初审包括：文物的现状、真伪、合法来源证明、价格等；
5、确定收藏的文物，由馆方讨论决定后，形成专家组书面意见，提交负责征集的相关部门。
6、相关部门派专人负责征集具体手续，履行相关收藏手续，并办理入藏事务。
7、对于社会无偿捐赠的文物，原则上只要符合征集标准，即履行相关收藏手续，发给收藏证书。

